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材料——议案 9 

 1 

综合服务协议 
    

本协议在下列双方当事人之间签署： 

   甲方: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鉴于： 

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渊源关系等客观因素的存在，甲乙双方需要

提供某些生产和辅助方面的服务,而这些服务是保证双方正常生产经

营不可缺少的。 

为此，甲方和乙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明确双方的权

利义务，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

订本协议。 

 

第一条  有关词语的含义 

在本协议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以下词语具有下列含义： 

1.1 甲 方： 指甲方本身及其目前或将来拥有的附属公司； 

1.2 乙 方： 指乙方本身及其目前或将来拥有的附属公司；              

1.3 附属公司： 就甲方或乙方而言，指由各方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任 

何公司、厂矿或其他实体（无论是否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 

1.4 甲方服务： 指由甲方根据本协议的规定向乙方提供的服务，有 

关服务的细节见本协议附表； 

1.5 政府定价： 指由国家或地方政府统一制定的提供该项服务应收 

取的价格标准； 

1.6 会计年度： 指公历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二条  双方提供的服务 

2.1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双方应按本协议的约定向对方提供相应的 

服务。 

2.2  甲方与乙方应于每个会计年度的前三个月内，就该会计年度所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材料——议案 9 

 2 

涉及的服务（按附表所列）商定下述事项： 

A. 服务的项目、数量及总额； 

B. 服务的质量要求及其细节； 

C. 服务的收费标准； 

D. 服务费用的支付方式； 

E. 其他有关细节等。 

F. 上述内容均以书面形式编写并成为本协议不可缺少的部分。 

 

2.3 甲方向乙方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的内容及定价原则 

甲方 主要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材料、配件 

市场价及协议

价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固定资产租赁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修理费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铁路专维费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马兰取送车费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水费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设备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款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港口配精煤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太选入洗原料煤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土地租赁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福利费 

2.4 乙方向甲方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的内容及定价原则 

甲方 主要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材料 

市场价及

协议价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固定资产租赁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电厂热力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电力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五麟焦化 精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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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山多经局 精煤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原煤和混煤 

 

第三条  提供服务的保证 

3.1  甲方和乙方保证各自有权签订和履行本协议，且本协议一经正 

式签订，对双方即具有法律约束力。 

3.2  双方保证其向对方提供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不会低于向其附属公 

司或向任何第三方提供有关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3.3  甲方保证将适当地保养、维修涉及提供服务的所有设施及厂房 

等，确保其提供的服务达到本协议确定的标准。在甲方维修、

保养及兴建其服务设施及厂房等时，应尽量保证其进行此项工

作不妨碍乙方生产的正常进行；如该等维修、保养及兴建其服

务设施及厂房等工作不得不影响乙方生产的正常进行，则应采

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将该项影响减少至最低程度。 

3.4  双方保证在任何时候均有足够数目的合格员工及承办人员向对

方按本协议确定的标准提供服务。 

3.5  甲方保证其向乙方提供的服务优先于其向任何第三方（包括除

乙方外的甲方附属公司）提供的服务。 

3.6  甲方向乙方提供的任何服务的方式及标准应以甲方在本协议生

效前提供该服务的方式及标准为依据，但经双方协商改变并另

外达成协议的除外。 

 

第四条  服务费用的确定 

4.1  双方同意按本协议的要求向对方提供服务，双方同意接受服务

并支付相应的服务费用。 

4.2  双方提供的各项服务的费用应依据市场经济一般的商业规则公

平、合理地确定。甲方承诺，不利用自己的优势或垄断地位强

制对方接受不合理的条件。 

4.3  除有关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要求采用政府定价外，甲方和乙

方之间的各项服务费用标准依提供服务的市场价格或协议价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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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定，由双方在每一会计年度的前三个月重新协商核定当年

的收费价格标准；遇有政府定价调整时，可不受年度调整的限

制。 

在任何情况下,若甲方同时向任何第三方提供本协议所提及的

服务,则乙方支付的该项服务费用不应高于甲方向任何第三方

收取的费用。 

4.4  2014年度双方提供的服务所商定的费用及每项服务的收费标准

详列于本协议之附表。 

4.5  服务费用除土地租金按季支付外,均按月支付。支付方式：乙方

每月按全年均衡服务量的 90%预付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财务部门,每季末结算。 

 

第五条  服务项目及内容的增加或减少 

5.1  在本协议已确定的服务项目及内容之外，乙方需要甲方增加服

务项目及内容时，乙方应至少提前三个月书面通知甲方，甲方

应尽一切努力，包括（但不限于）增加提供服务的人员、增添

新的厂房或设备、提高内部工作效率等予以满足，甲方不得无

故拒绝。 

5.2  乙方要求减少双方已确定的服务项目及内容时，应提前三个月

书面通知甲方。 

5.3  增加或减少任何一项服务，不影响其他服务及本协议其他条款

的履行。 

5.4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联采购情况负责部门 

A．入洗原煤、港口配煤由股份公司煤炭销售分公司负责。 

B．专维费由股份公司煤炭销售分公司负责。 

C．取送车费由股份公司煤炭销售分公司负责。 

D．办公楼及仓库租赁由股份公司综合部负责。 

E．修理费由股份公司设备租赁分公司负责。 

F．租赁费由股份公司设备租赁分公司及各矿负责。 

G．设备由股份公司供应分公司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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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工程款由股份公司规划部负责。 

I．材料由股份公司供应分公司负责。 

J．配件由股份公司设备租赁分公司负责。 

K．土地租赁费由股份公司财务部负责。 

L．福利费由股份公司财务部负责。 

5.5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联销售情况负责部门 

A．精煤、混煤、副产品、矸石销售由股份公司煤炭销售分公司和

股份公司公路煤炭销售分公司负责。 

B．电力由矸石电厂负责。 

C．固定资产出租由股份公司设备租赁分公司负责。 

D．瓦斯发电劳务费由矸石电厂负责。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需由各部门按照本协议内容严格执行。 

第六条  服务项目的终止 

6.1 如能以优惠于本协议的条件从第三方取得任何一项服务，则乙

方有权以书面形式要求甲方以与第三方相同的条件提供服务，

否则，乙方有权终止接受甲方提供的该项服务。 

6.2  如甲方在提供一项或多项服务时，严重违反本协议，经乙方书

面通知后在合理期限内不予更正时，乙方可拒绝接受该项服务。 

6.3  如乙方在接受一项或多项服务时，严重违反本协议，经甲方书

面通知后在合理期限内不予纠正时，甲方亦可拒绝提供该项服

务。 

6.4  甲方因不可抗力不得不中断或终止任何一项或多项向乙方提供

的服务，应于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及时书面通知乙方。 

6.5  无论因何种原因中断或终止任何一项或多项服务项目，不应影

响双方其他服务项目及本协议其他条款的履行。 

 

第七条  权利、义务的转移 

7.1  甲方和乙方任何一方未经对方的书面同意，不得转让本协议项

下的任何权利和义务。 

7.2  经双方协商书面同意转移某项权利、义务时，任何一方继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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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受让人均受本协议的约束；任何一方的继受人和受让人享有

和承担本协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第八条  协议的终止 

8.1  在下列情况下，本协议终止； 

A.  任何一方因破产、解散或依法被责令关闭； 

B.  乙方书面通知甲方不再需要甲方依据本协议（及对本协议所作     

出的修改）所提供的所有服务； 

C.  甲方因第十条所述的原因无力向乙方提供所有服务。 

8.2  本协议的终止不应影响任何一方于本协议终止前已经产生的权

利或义务。 

 

第九条  违约责任 

9.1  任何一方不按本协议及其附件或附属协议履行其义务时均构成

违约。违约方应承担对方由此而造成的全部损失。 

 

第十条  不可抗力 

10.1  任何一方因战争、自然灾害或其他非人为因素而造成不能履行

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或其义务之任何部分不能得到完全履

行的，均不承担违约责任。 

10.2  出现本条前款事项时，任何一方均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对

方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并应尽其最大努力重新履行其在本协议

项下的义务。若违反此项义务，应对此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一条 协议期限和补充协议 

11.1  本协议有效期为一年,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协议期满后，双方仍需提供服务时，双方可依本协议的原

则和条件续订协议。 

11.2  为了具体执行本协议,可以制定有关具体服务项目的协议,作

为本协议的附属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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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确定，补充协议与本协

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二条  争议的解决 

12.1  甲方和乙方因本协议的解释或履行而产生的任何争议应尽力

协商解决；双方协商不成时，提交太原仲裁委员会仲裁。 

 

第十三条  协议生效 

13.1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成立，经乙方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                       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二〇一四年三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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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甲方向乙方提供各项服务（关联采购项目） 

（2014 年度） 

 

单位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及     

质量要求 

2014 年大约    

服务量 

费用 

标准 

2014 年

大约总值      

单位：  

万元 

付款方式 负责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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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山煤

电（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 

入洗原料

煤和港口

配煤 

甲方向乙方提供乙

方所属洗煤厂的入

洗原煤需求超出乙

方所属原煤供应能

力（包括质量要求

和数量要求，并在

此基础上以质论

价）的部分及乙方

下水煤为达到用户

要求而进行的配

煤。 

入洗原料煤240

万吨，售价 315

元/吨。 

港口配煤 10 万

吨 ， 吨 煤

1029.91 元/吨

（不含税，含运

费、港杂费）。 

原 料

煤、港

口配煤

以甲方

对外销

售合同

价结算

价格为

依据。 

85899 转账支付 股份公司

煤炭销售

分公司 

2、西山煤

电（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 

铁路专用

线服务 

1、关于专用车运输

服务：甲方按乙方

年度矿区铁路内运

计划，提供专用车

运输服务，并保证

配送及时均衡，完

成计划。 

 1、运输量：马

兰 224 万吨；西

曲 286 万吨；镇

城底 152 万吨；

西铭 185 万吨；

太选 286 万吨。 

定价：

4.45 元

/吨。 

5042 发票结算 股份公司

煤炭销售

分公司 

2、关于铁路外运服

务：  甲方按乙方

煤炭订货计划，铁

路运输批准计划，

保证来多少车，运

多少车，并根据其

需要，均衡配送，

安全正点。  

2、专用线长度：

马兰 19.673 公

里；西曲 4.798

公里；镇城底

3.982 公里；西

铭 14.9 公里；

太选 6.9 公里。 

转账支付  

3、西山煤

电（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 

马兰矿取

送车服务 

甲方下属古交铁路

运营公司负责马兰

矿（厂）装车站内

铁路调车作业及马

兰站至古交站间的

空重车取送业务，

确保煤炭铁路运输

正常进行。 

1、运输量：224

万吨。 

定价：

4.80 元

/吨。 

1075 

 

发票结算 股份公司

煤炭销售

分公司 

2、马兰站至古

交站距离：16

公里。 

转账支付  

单位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及     

质量要求 

2014 年大约    

服务量 

  费用

标准 

2014 年

大约总值      

单位：万

元 

付款方式 负责部门 

4、西山煤

电（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 

办公楼及

仓库租赁 

公司租用煤矿公司

西山大厦办公楼

2455 平方米，仓库

116862 平方米，租

赁费用支付方式为

年末一次性支付。 

726万元 定价： 

办 公

楼： 

3.8 元/

平方米

/日 

726 每年末 

转账支付 

  

股份公司

综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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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库： 

30 元/

年 / 平

方米 

5、西山煤

电（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 

修理 

甲方向乙方提供煤

矿设备的修理服

务。支付方式：按

合同规定付款。 

11000 万元 协议价 11000 转账支付 股份公司

设备租赁

分公司 

6、西山煤

电（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 

固定资产

租赁 

甲方向乙方提供厂

房等租赁服务。支

付方式：按合同规

定付款。 

8000万元 协议价 8000 转账支付 股份公司

设备租赁

分公司及

各矿 

7、西山煤

电（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 

设备采购 

甲方贸易公司和机

电厂向乙方提供设

备。支付方式：按

合同规定付款。 

33000万元 市场价

（通过

招投标

确定） 

33000 转账支付 股份公司

供应分公

司 

8、西山煤

电（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 

工程款 

甲方向乙方提供建

筑安装服务。支付

方式：按合同规定

付款。 

70000万元 市场价

（通过

招投标

确定） 

70000 转账支付 股份公司

规划部 

9、西山煤

电（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 

采购材料 甲方贸易公司和多

经局向乙方提供材

料。支付方式：按

合同规定付款。 

90000万元 市场价

（通过

招投标

确定） 

90000 转账支付 股份公司

供应分公

司 

10、西山

煤电（集

团）有限

责任公司 

采购配件 甲方贸易公司和多

经局向乙方提供配

件。支付方式：按

合同规定付款。 

17000万元 市场价

（通过

招投标

确定） 

17000 转账支付 股份公司

设备租赁

分公司 

11、西山

煤电（集

团）有限

责任公司 

土地租赁

费 

甲方向乙方提供土

地租赁服务。支付

方式：按合同规定

付款。 

4571 万元 土地面

积 为

913786

平方米  

4571 转账支付 股份公司

财务部 

12、西山

煤电（集

团）有限

责任公司 

福利费 甲方向乙方职工提

供福利服务 

约 11000 万元  约 11000  转账支付 股份公司

财务部 

合计         337313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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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向甲方提供各项服务（关联销售项目） 

（2014 年度） 

 

单位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及     

质量要求 

2014 年大约    

服务量 

费用  

标准 

2014 年大

约总值      

单位：万元 

负责部门 

1、西山煤电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固定资产

出租 

乙方向甲方提供

煤矿设备租赁的

服务和矿区急救

中心资产租赁的

服务。支付方式：

按 合 同 规定 付

款。 

6655 万元 协议价 6655 股份公司

设备租赁

分公司 

2、西山煤电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销售原煤

和混煤 

乙方向甲方所属

子公司销售。支

付方式：按合同

规定付款。 

销售量：130 万

吨（混煤 109 万

吨、副产品 21 万

吨）。 

市场价 30048  

售 价 ： 混 煤

264.96元/吨（不

含税价）；副产

品 55.56 元/吨

（不含税价）。 

股份公司

煤炭销售

分公司和

股份公司

公路煤炭

销售分公

司 

3、西山煤电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销售精煤 乙方向甲方所属

水泥厂销售电精

煤、焦化厂销售

肥精煤。支付方

式：按合同规定

付款。 

电精煤销售量：6

万吨，售价：

445.43元/吨（不

含税价）；肥精

煤销售量：6 万

吨，售价 880.34

元/吨（不含税

价）；肥精煤销

售量：6 万吨，

售价 837.61 元/

吨（不含税价）；

焦精煤销售量：2

万 吨 ， 售 价

829.06元/吨（不

含税价）； 

气精煤销售量：3

万吨，售价：

市场价 16024 股份公司

煤炭销售

分公司和

股份公司

公路煤炭

销售分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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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54元/吨（不

含税价）。  

单位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及     

质量要求 

2014 年大约    

服务量 

费用  

标准 

2014 年大

约总值      

单位：万元 

负责部门 

4、西山煤电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矸石电厂

销售电力 

乙方自备电厂向

甲方提供电力。 

电量：6928 万度 单 价 ：

0.5549

元 / 度

（ 不 含

税） 

3844 矸石电厂 

5、西山煤电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瓦斯发电

服务费 

提供瓦斯发电劳

务费。 

电量：19000 万

度 

单 价 ：

0.15 元/

度（不含

税） 

2850 矸石电厂 

合计         59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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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渊源关系等客观因素的存在，甲乙双方需要提供某些生产和辅助方面的朊务,而这些朊务是保证双方正常生产经营上可缺少的。
	第一条  有关词语的含义
	1.5政府定价： 指由国家或地方政府统一制定的提供该项朊务应收
	取的价格标准；
	1.6会计年度： 指公历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二条  双方提供的朊务
	2.1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双方应按本协议的约定向对方提供相应的
	朊务。
	2.2  甲方与乙方应于每个会计年度的前三个月内，就该会计年度所
	涉及的朊务（按附表所列）商定下述事项：
	第三条  提供朊务的保证
	3.1  甲方和乙方保证各自有权签订和履行本协议，且本协议一经正
	式签订，对双方即具有法律约束力。
	3.3  甲方保证将适当地保养、维修涉及提供朊务的所有设施及厂房
	等，确保其提供的朊务达到本协议确定的标准。在甲方维修、保养及兴建其朊务设施及厂房等时，应尽量保证其进行此项工作上妨碍乙方生产的正常进行；如该等维修、保养及兴建其朊务设施及厂房等工作上得上影响乙方生产的正常进行，则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将该项影响减少至最低程度。
	3.4  双方保证在任何时候均有足够数目的合格员工及承办人员向对方按本协议确定的标准提供朊务。
	3.5  甲方保证其向乙方提供的朊务优先于其向任何第三方（包括除乙方外的甲方附属公司）提供的朊务。
	3.6  甲方向乙方提供的任何朊务的方式及标准应以甲方在本协议生效前提供该朊务的方式及标准为依据，但经双方协商改变并另外达成协议的除外。
	第四条  朊务费用的确定
	4.1  双方同意按本协议的要求向对方提供朊务，双方同意接受朊务并支付相应的朊务费用。
	4.4  2014年度双方提供的朊务所商定的费用及每项朊务的收费标准详列于本协议之附表。
	4.5  朊务费用除土地租金按季支付外,均按月支付。支付方式：乙方每月按全年均衡朊务量的90%预付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门,每季末结算。
	第五条  朊务项目及内容的增加或减少
	5.1  在本协议已确定的朊务项目及内容之外，乙方需要甲方增加朊务项目及内容时，乙方应至少提前三个月书面通知甲方，甲方应尽一切努力，包括（但上限于）增加提供朊务的人员、增添新的厂房或设备、提高内部工作效率等予以满足，甲方上得无故拒绝。
	5.4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联采购情况负责部门
	A．入洗原煤、港口配煤由股份公司煤炭销售分公司负责。
	B．专维费由股份公司煤炭销售分公司负责。
	C．取送车费由股份公司煤炭销售分公司负责。
	D．办公楼及仓库租赁由股份公司综合部负责。
	E．修理费由股份公司设备租赁分公司负责。
	F．租赁费由股份公司设备租赁分公司及各矿负责。
	G．设备由股份公司供应分公司负责。
	H．工程款由股份公司规划部负责。
	I．材料由股份公司供应分公司负责。
	J．配件由股份公司设备租赁分公司负责。
	K．土地租赁费由股份公司财务部负责。
	L．福利费由股份公司财务部负责。
	5.5  西山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联销售情况负责部门
	A．精煤、混煤、副产品、矸石销售由股份公司煤炭销售分公司和股份公司公路煤炭销售分公司负责。
	B．电力由矸石电厂负责。
	C．固定资产出租由股份公司设备租赁分公司负责。
	D．瓦斯发电劳务费由矸石电厂负责。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需由各部门按照本协议内容严格执行。
	第六条  朊务项目的终止
	如能以优惠于本协议的条件从第三方取得任何一项朊务，则乙方有权以书面形式要求甲方以与第三方相同的条件提供朊务，否则，乙方有权终止接受甲方提供的该项朊务。
	6.3  如乙方在接受一项或多项朊务时，严重违反本协议，经甲方书面通知后在合理期限内上予纠正时，甲方亦可拒绝提供该项朊务。
	6.4  甲方因上可抗力上得上中断或终止任何一项或多项向乙方提供的朊务，应于上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及时书面通知乙方。
	6.5  无论因何种原因中断或终止任何一项或多项朊务项目，上应影响双方其他朊务项目及本协议其他条款的履行。
	第七条  权利、义务的转移
	7.1  甲方和乙方任何一方未经对方的书面同意，上得转让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和义务。
	7.2  经双方协商书面同意转移某项权利、义务时，任何一方继受人和受让人均受本协议的约束；任何一方的继受人和受让人享有和承担本协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第八条  协议的终止
	8.1  在下列情况下，本协议终止；
	8.2  本协议的终止上应影响任何一方于本协议终止前已经产生的权利或义务。
	第九条  违约责任
	9.1  任何一方上按本协议及其附件或附属协议履行其义务时均构成违约。违约方应承担对方由此而造成的全部损失。
	第十条  上可抗力
	10.1  任何一方因战争、自然灾害或其他非人为因素而造成上能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或其义务之任何部分上能得到完全履行的，均上承担违约责任。
	10.2  出现本条前款事项时，任何一方均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对方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并应尽其最大努力重新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若违反此项义务，应对此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一条 协议期限和补充协议
	11.1  本协议有效期为一年,从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协议期满后，双方仍需提供朊务时，双方可依本协议的原则和条件续订协议。
	11.2  为了具体执行本协议,可以制定有关具体朊务项目的协议,作为本协议的附属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1.3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确定，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二条  争议的解决
	12.1  甲方和乙方因本协议的解释或履行而产生的任何争议应尽力协商解决；双方协商上成时，提交太原仲裁委员会仲裁。
	第十三条  协议生效
	13.1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成立，经乙方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